切  結  書
一、本人           因故不慎遺失（損壞）收據乙紙（收據編號:           ），因個人所需，擬向   貴會重新申請補發，請惠予同意核發。

二、上述情節均為屬實，若有不實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

立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份證號碼：

連絡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